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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「火災防制」執行成果統計表
填報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         

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情形 防火管理人及消防防護計畫

機構名稱 場所

分類
檢修情形

由合格消防設

備師（士）執

行

設置防火

管理人

訂定消防

防護計畫

每月至少自

行檢查一次

防火避難設

施

滅火、通報

及避難訓練

時間

參訓

人數

相關專

業單位

指導

其他

  類 年   月   日 
□合格 □不合格

□ 是  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是  □否 年  月  日    人 □ 有
□ 無

  類 年   月   日 
□合格 □不合格

□ 是  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是  □否 年  月  日    人 □ 有
□ 無

  類 年   月   日 
□合格 □不合格

□ 是  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是  □否 年  月  日    人 □ 有
□ 無

  類 年   月   日 
□合格 □不合格

□ 是  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有 □否 □是  □否 年  月  日    人 □ 有
□ 無

填表說明：（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向下延伸）

1�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情形：各業管處確實依據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」第十二條，按用途分類區分所屬機構場所類別，並要求其依該標準設置消

防安全設備，其中甲類場所，每半年實施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，甲類以外場所，每年實施一次，並應委託合格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，其檢修

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。

2� 防火管理人及消防防護計畫：各業管處確實督導所屬機構落實「防火管理人」制度，並定期接受講習訓練，依據消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消防法施行細則

第十五條規定訂定消防防護計畫，其中每月至少執行一次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，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，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，

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。另各業管處應審查所屬機構「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」之計畫及執行成果報告，並依狀況及需求派員赴該機構指導相關作業。

三、所屬機構請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填具本表，送業管處彙整備查。

附    件


